
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
(2026年)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的使用效益和

激励作用，做好 2026年度奖学金学历生评审工作（以下简

称年度评审），根据《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的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年度评审是指对奖学金学历生进行每年一次的

评审工作，参加年度评审的奖学金生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

博士生、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生、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本科

生，汉语+职业技术教育本科生、汉语+职业技术教育硕士生

五类。留学期间，本科生和博士生参加3次评审，硕士生参

加1次评审，符合条件者方可继续享受下一学年奖学金，评

审结果分为全额奖学金、部分奖学金、停发奖学金。

第三条 接收院校负责依据本办法组织实施年度评审工

作。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负责本地区奖

学金生年度评审的协调工作。

第四条 接收院校应全面考核奖学金生的学习成绩、中

文能力和综合表现，并在考核评比的基础上提出评审建议：

提供全额奖学金、部分奖学金或停发奖学金。

一、学习成绩

本科及硕士奖学金生：考查范围包括本学年第一学期课

程期末考试成绩和第二学期课程期中考试成绩。继续享受全



额奖学金资格者，各科平均成绩原则上不低于“优秀”水平（85

分）；享受部分奖学金资格者，各科平均成绩原则上不低于

“良好”水平（80 分），其中成绩低于“良好”水平的科目不超

过 2 门且不得有不及格科目。

博士奖学金生须按学年提交导师评价。

二、中文能力

1.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

硕士奖学金生：原则上不低于HSK（六级）180分，HSKK

（高级）60 分或HSK（七级）。

本科奖学金生历次要求分别为：原则上第一次不低于

HSK（五级）180分、第二次不低于HSK（五级）240分、第

三次不低于 HSK（六级）180分或HSK（七级）；每年须参

加 HSKK（中级）及以上考试，成绩报告作为参考。

博士奖学金生：原则上入学第二年需参加一次HSK考试，

成绩须达到HSK（七级）；或不低于HSK（六级）240分，

HSKK（高级）70分。

2. 汉语+职业技术教育专业

硕士奖学金生：原则上不低于 HSK（五级）240 分、

HSKK（高级）60 分或HSK（七级）。

本科奖学金生历次要求分别为：原则上第一次不低于

HSK（四级）240分、第二次不低于HSK（五级）210分、第

三次不低于 HSK（五级）240分或HSK（七级）；每年须参

加 HSKK（中级）及以上考试，成绩报告作为参考。



签有合作协议的，按协议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综合表现

考查范围包括学习成绩、学习态度、行为表现、研究开

展情况（博士奖学金生）和考勤情况等。学校依据学生综合

表现给予的评审建议是评定学生是否继续享受奖学金的重

要参考因素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停发其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：

1. 触犯法律法规及校规并受到处分的；

2. 各科平均成绩未达到良好水平的；

3. 申请转学或休学的；

4. 不参加年度评审的;

5. 无故不参加HSK和HSKK考试；

6. 停发奖学金的其他情况。

第六条 在学习期限内，被停发奖学金和获得部分奖学

金的学历生如达到优秀或良好水平，可在下次年度评审中获

得全额或部分奖学金资格。

第七条 凭“汉语桥”获奖证书申请入学的学历生参加年

度评审时，由接收院校结合本校教学培养计划参照上述标准

执行。

第八条 评审程序

1. 接收院校将评审相关内容以适当方式周知当年须参

加评审的学历奖学金生，为学生及时参加HSK和HSKK考试

创造条件。



2. 接收院校须在奖学金系统中组织评审工作，并按要求

上传签字盖章后的评审表等材料。

3. 语合中心根据接收院校线上提交的材料，委托专家组

审核确定评审意见。评审结果将于7月底前后在系统中发布，

并由接收院校告知参加评审的学历奖学金生。接收院校应将

停发奖学金生的情况通报奖学金生推荐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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